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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办法

   2010-03-17

发布部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发布时间：2010/3/17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管理，根据《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国办发[2009]44号）和

《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财建[2009]298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以下简称“拆解补贴”）是对指定家电拆解处理企业（以下简称“拆解企

业”）在政策规定时间按要求拆解处理完成以旧换新旧家电给予的财政补贴资金。

第二章补贴标准、期限

第三条拆解补贴根据拆解企业实际拆解处理完成的以旧换新旧家电数量给予定额补贴，具体补贴标准为：电视机15元/台、电冰

箱20元/台、洗衣机5元/台、电脑15元/台，空调不予补贴。

第四条拆解企业对2009年6月1日以来消费者交售的以旧换新旧家电完成拆解处理的，予以拆解补贴。

第三章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及兑付

第五条拆解企业按月对完成拆解处理的以旧换新家电产品品种、数量进行统计，填写《家电以旧换新拆解处理补贴申报表》，

经当地环保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同级财政部门申领补贴资金。接到申报7个工作日内，财政部门进行审核确认，并将补贴资金直接拨

付到拆解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基本帐户。

第六条拆解企业申报拆解补贴应当提供以下资料：（一）《家电以旧换新拆解处理补贴申报表》；（二）家电以旧换新凭证；

（三）家电回收企业开具的旧家电销售发票（附购货清单）；（四）拆解企业垫付运费凭证（附运费收据）；（五）拆解记录表及

拆解产物销售凭证或处理证明。

第四章补贴资金来源、拨付及清算

第七条拆解补贴由中央财政和试点省市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负担80%，试点省市财政负担20%。

第八条拆解补贴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按照中央财政专项支付有关规定，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九条试点省市财政部门收到中央财政拨付的补贴资金后，应尽快落实地方应负担的补贴资金，在15个工作日内下达补贴资金

预算分解文件，并根据预算文件，按需求进度和上述程序支付补贴资金。实施过程中，如实际需支付补贴资金超过预算，由试点省

市财政部门先行垫付。

第十条试点省市财政部门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在每年4月底前，核实汇总本地区上年度补贴资金使用情况，报财政部进行审核

清算。

第五章拆解处理企业管理

第十一条拆解企业要对收购的以旧换新旧家电逐一核对，旧家电实物与以旧换新凭证、家电以旧换新管理信息系统提供的产品

类别、规格、型号等信息应保持一致。对审核不符的，不得申报拆解补贴。

第十二条拆解企业要按照环保主管部门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废旧家电拆解处理工作，不得倒买倒卖以旧换新的废旧家电。

第十三条拆解企业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安装必要的监控设备，详细记录拆解处理过程，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

督。

第六章部门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试点省市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对拆解企业申报补贴表的初审工作，对废旧家电是否拆解完毕、处理程序是否符合规

定、拆解产物流向等内容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试点省市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资金使用的管理，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第十六条试点省市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环保部门加强对拆解企业的监督管理，建立定期核查制度，防止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

行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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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对发现的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行为，根据《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除追缴补贴资金外，给予通

报批评、取消资格等相应处理。

第七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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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关于发布《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公告

关于调整《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公告

关于发布《进口废物管理目录》（2017年）的公告

关于《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变更部分海关商品编号和海关商品名称的公告

环境保护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建立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和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中国政府网

网站声明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无障碍客户端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 ICP备案编号: 京ICP备05009132号

网站标识码：bm17000009 |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72号

无障碍APP安卓版 手机版

国务院部门 部系统门户网站群 地方环保 其他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gfxwj/201712/t20171218_428135.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01/t20170119_395009.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708/t20170817_419811.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g/201201/t20120105_222176.htm
http://www.mee.gov.cn/gkml/sthjbgw/qt/201201/t20120119_222752.htm
http://www.gov.cn/
http://www.mee.gov.cn/home/wzsm/
http://www.mee.gov.cn/home/wzdt/
http://www.mee.gov.cn/home/lxwm/
http://www.govwza.cn/yxsm/?m=api&a=loadpc&sid=47933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11040102700072

